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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YHD01-2022-0008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

计划（2022-2024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2-2024）》

已经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云政办发〔2022〕31 号

2022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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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（2022-2024）

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全面推进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

发展，根据县第十五次党代会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

本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以数字化改革和生态产品

价值实现机制双跨融合为牵引，以农业“双强”行动为支撑，围

绕云和雪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目标，通过实施种质品质提升、

规模种植、技术创新、品牌培育、精深加工、数字应用、农文旅

融合等产业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，加速推动云和雪梨产业一二三

产融合发展。积极打造中国高端梨产业创新示范区、中国东南丘

陵最大的梨种质基因库，实现产业规模效益整体跃升，把云和雪

梨培育成为我县农业第一主导产业和带动强村富民的富民产业，

实现乡村产业全面振兴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三年努力实现以下目标：1.规模效益翻番。三年新增云

和雪梨种植面积 1 万亩以上，全县种植规模达到 2.2 万亩以上，

一产综合收益达到 2 亿元。2.品质品牌更优。云和雪梨良种推广

率达 100%，形成云和雪梨地方生产标准，云和雪梨国家地理标

志证明商标申报成功，云和雪梨公共品牌使用率达到 9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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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产业深度融合。雪梨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能力明显提高，雪梨

主题乡村农文旅融合产业快速发展，云和雪梨相关二三产产值达

到 3 亿元。

三、重点举措

（一）实施扩量提质行动

1.扩大种植规模。通过低效经济林更新、林地（荒山）调整

种植、荒芜基地改造、套种及零星种植等多种措施，新增云和雪

梨种植面积 1 万亩以上，其中 2022 年完成 3000 亩，2023 年完

成 4000 亩，2024 年完成 3000 亩。同时，发动村级组织、经营

主体和村民充分利用房前屋后、园地荒地、村道田头等空间种植

雪梨，确保到 2024 年云和雪梨种植规模达到 2.2 万亩。

2.加强种质保护。全面提升云和雪梨种质资源圃。加强对包

山、贵庄等地雪梨古树、老品种的保护，开展云和老雪梨核心特

性基因鉴定研究，建立云和雪梨种质资源数据库。加强优质种苗

选育繁育，建立相对集中稳定的优质梨苗繁育基地 20 亩，通过

委托育苗等措施，逐步构建云和雪梨种苗自繁体系，实现我县雪

梨种苗自繁自育。

3.强化技术服务。建立云和雪梨花粉自制基地，完善提升二

次套袋、平衡施肥、绿色防控等系列绿色生态高效生产技术，加

快云和雪梨优质高效技术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。加强与国家、省市

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，发挥“云和师傅”技术优势，组建云和雪

梨“专家库”和社会化服务专业组织，为云和雪梨生产管理提供优



— 4 —

质技术服务。开展“云和雪梨扩量提质大培训活动”，年均培训

750 人次，实现全域、全产业链覆盖。

4.加大农机推广。新建和改造宜机化梨园 5000 亩，大力推

广山地轨道、微耕机、修剪机等果园机械化设施，推行无人机施

肥喷药等机械化应用，建设机械化标准示范梨园 3 个。依托市场

主体，成立云和雪梨产业机械化服务中心，提高机械化服务水平，

雪梨产业机械化率达到 80%以上。

（二）实施品牌育强行动

5.制定地方标准。制定出台云和雪梨地方标准，深化云和雪梨

“肥药两制”改革，推行有管理制度、有管理人员、有生产记录、

有质量检测、有包装标记的生产管理标准，完善质量追溯体系，建

立云和雪梨“五有一追溯”的生产管理和质量追溯机制，实现云和

雪梨安全质量追溯率达100%，标准化生产率达95%以上。

6.培育公共品牌。着力培育做强“云和雪梨”公共品牌，建

立统一种植标准、统一管理要求、统一营销品牌、统一宣传口径

的“四统一”品牌运营管理机制，将云和雪梨打造成为华东地区

乃至全国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优质农产品品牌。提升云和雪

梨“丽水山耕”合作主体 10 家，SC 认证企业 3 家，培育云和雪

梨农创客 30 名。

7.推动示范创新。鼓励村集体单建或联建、强村公司流转、

市场主体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打造创新示范基地，形成“村民土

地出租（入股）—村集体（强村公司流转）种植—市场主体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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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—收益分配共享”共富模式。重点打造雪梨种植规模 5000

亩以上的创新示范乡镇 2 个，种植规模 1000 亩以上的集中发展

重点村 3 个，300 亩以上集中连片示范基地 3 个，100 亩以上高

品质梨园 10 个，以云和雪梨为主题的云和师傅小微产业园 20 个

以上，云和雪梨省级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 5 个。

8.集成数字化应用。聚焦数字赋能，以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区

块链、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为载体，打造“云梨共富”服务应用。

集成云和雪梨产业一张图、雪梨古树保护管理、梨园数字化管理

体系、云和雪梨云上认养、梨农补贴一件事等服务模块，推动云

和雪梨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。建成云和雪梨数字基地 10 个，云

和雪梨数字化工厂 1 家。

（三）实施产销对接行动

9.做大加工产业。积极开发雪梨糖、雪梨膏、雪梨酒、雪梨

果脯等雪梨系列产品，培育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的雪梨精深加

工龙头企业 1 家以上，延长云和雪梨产业链，提升品牌价值链。

建立云和雪梨分拣中心，全面推行商品梨分级包装，实现精选细

分。加强雪梨冷藏保鲜、加工技术研发推广，延长果品上市时间，

增加雪梨附加值。

10.做畅营销市场。建设云和雪梨全产业链科创中心，引进有

实力、有创意、有市场的国企或市场主体入驻，着力打造集科技创

新、主体培育、品牌经营、市场营销、价值创造于一体的云和雪梨

全产业链“主引擎”“孵化器”。鼓励强村公司、市场主体在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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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设立营销窗口，与结对单位、重点企业开展订单生产，创建云

和雪梨零售一条街，不断开拓销售市场，确保产销有效衔接。

11.做靓雪梨名片。深化云和雪梨品牌建设，确保成功申报

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商标，确定每年 9 月份的第二周为“云和

雪梨文化节”。充分发挥“山海协作”优势，在上海、杭州等大

城市以及北仑、吴兴等结对地区定期举办雪梨产品推介活动，全

面提高市场、市民对云和雪梨的知晓度、接受度。发起筹建“中

国梨种质资源保护联盟”，举办“中国梨种质资源保护论坛”，

提高业内话语权和对外影响力。

（四）实施梨文旅融合行动

12.打造雪梨乡村。紧密结合雪梨产业发展和革命老区乡村

振兴示范带等布局，重点打造以小顺-安溪雪梨乡村风景线为纽

带，小顺、沈村、安溪 3 个“红绿融合”雪梨乡村综合体为龙头，

梨庄、小顺、黄处、云岸、沈村、梅湾 6 个雪梨特色乡村为支撑

的“一线三体六村”雪梨乡村共富示范带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。

13.厚植雪梨文化。积极开展“云和雪梨栽培系统”申报“中

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”工作，推进云和雪梨文化基因解码和转化

利用，深入挖掘整理云和雪梨产业文化、共生文化、民俗文化。

全面梳理雪梨文化与红色文化、抗战文化、畲族文化、移民文化、

木玩文化等云和特色文化发展传承、互促共进的历史脉络、演绎

路径、交融成果，打造云和雪梨文化品牌，树立云和雪梨文化自

信，为产业振兴提供文化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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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做精雪梨文旅。以小顺-安溪雪梨乡村风景线、元和街道

云和雪梨特色强镇为重点，依托小顺、长汀、佛儿岩风景区，全

面实施以“六个一批”为主要内容的雪梨文旅融合工程，即创建

一批雪梨休闲观光区（点）、培育一批雪梨主题民宿（农家乐）、

打造一批雪梨文化展示窗口、建设一批雪梨乡村节点、选树一批

雪梨乡村营运师、培养一批雪梨文化传承人，形成点线面、村景

业、农文旅融合的乡村共富新业态，构建雪梨乡村共富大场景，

打造具有云和辨识度的乡村共富“金名片”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工作领

导小组，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，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分管领

导担任副组长。抽调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县林发中心等部门工作人员，组建工作专班（工作专班设

在县农业农村局），实行实体化运作。元和街道、石塘镇、安溪

乡等重点乡镇（街道）要建立雪梨发展工作专班，主要领导亲自

挂帅，其他乡镇（街道）要确定 1 名分管领导，1 名工作人员，

实现与县工作专班无缝对接。

（二）强化要素保障。县财政局要加强资金保障，统筹各级

资金，积极争取省乡村振兴综合试点、乡村振兴集成创新示范等

项目资金用于支持云和雪梨产业发展，保障专班工作经费。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林发中心等部门要加大政策研究和工作对接

力度，全力做好云和雪梨产业发展中涉及生态公益林调整、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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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、生产管理设施用地、农文旅融合项目用地等方面的保障服

务。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政策和人才保障，落实专项扶持政策（详

见附件 3），推进云和雪梨全产业链发展。同时坚持引进和培育

并重，建成一支“爱产业、懂技术、善经营”的雪梨产业发展人

才队伍，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
（三）推动责任落地。建立任务交办机制，每年分上半年、

下半年交办工作任务，明确工作目标任务。建立考核机制，实行

一月一通报分析、一季一点评、半年一小结、一年一考核、三年

总评比。将雪梨产业发展工作作为附加项，列入全县年度综合考

核和乡村振兴考核，并作为涉农各类先进评选推荐的主要依据。

建立信息报送机制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部门要定期向工作专

班报送工作信息及进展情况。

本文件自 2022 年 5 月 27 日起施行。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

文件施行前符合政策享受条件的，可以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2-2024）任务表

3.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2-2024）专项扶持政策

4.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2-2024）重点任务责任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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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周鸿飞（县长）

副组长：陈 卿（县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）

江 静（副县长）

成 员：朱振华（县府办主任）

余建林（县委办副主任）

李云伟（县府办副主任）

任军伟（县发改局局长）

叶晓彬（县农业农村局局长）

叶府平（县财政局局长）

周华伟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）

汤建飞（县水利局局长）

刘定华（县市场监管局局长）

吴广丰（县文广旅体局局长）

官军军（县科技局局长）

邱荣宴（县综合执法局局长）

徐向前（县林发中心主任）

王燕萍（县经合中心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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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利华（县供销联社主任）

占大鲸（县大数据中心主任）

钟鼎春（浮云街道主任）

叶臻阳（元和街道主任）

高时圣（白龙山街道书记）

雷春华（凤凰山街道主任）

张 霞（崇头镇镇长）

张 毅（石塘镇书记）

王 峰（紧水滩镇镇长）

刘 鑫（赤石乡乡长）

蓝 涛（安溪乡乡长）

蓝 菲（雾溪乡乡长）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工作专班）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叶晓彬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凌益春任常务副主任，谢勇任副主任，练美林、

严伟东、杨克法等为专班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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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（2022-2024）任务表

乡镇

街道

规模种植任务（亩） 重点乡镇、村（个） 示范基地（个）

总任

务

2022

年

2023

年

2024

年

5000亩以上

重点乡镇

1000 亩以

上重点村

300亩以上

示范基地

100亩以上

示范基地

浮云

街道
300 100 100 100 1

元和

街道
1800 700 700 400 1 1 1 2

白龙山

街道
200 50 70 80

凤凰山

街道
500 200 200 100 1

崇头镇 600 200 300 100 1

石塘镇 4800 1200 1800 1800 1 1 1 2

紧水滩

镇
400 100 200 100 1

赤石乡 300 100 100 100

安溪乡 1000 300 500 200 1 1 2

雾溪乡 100 50 30 20

合计 10000 3000 4000 3000 2 3 3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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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2-2024）
专项扶持政策

序

号

补助

方式
政策内容 政策标准要求 备注

1
种植
补助

对新发展云和雪梨连片 50 亩(含 50 亩）以
上的，给予 4000 元/亩的补助。

1、种植坡度小于 25 度；2、挖定植穴要求：宽 0.8
米，长 0.8 米，深 0.6 米；3、山地水平带宽 3 米以
上，种植株距 4米；4、平地种植 4米*5 米；5、施肥
要求：每穴要求施有机肥 25-50 千克，复合肥 0.5-1
千克，钙镁磷肥 0.5-1 千克。

分三年兑现，第一年补助 2000 元/亩，第二年
补助 1000 元/亩，第三年补助 1000 元/亩。不
得在基本农田和粮食功能区范围内种植。

零星新种植云和雪梨 10 株以上的，一次性
给予 50 元/株的补助。

1、挖定植穴要求：宽 0.8 米，长 0.8 米，深 0.6 米；
2、株距 4米*5 米；3、每穴要求施有机肥 25-50 千克，
复合肥 0.5-1 千克，钙镁磷肥 0.5-1 千克。

由村集体统一进行申报，由所在乡镇（街道）
验收。

2
保险
补助

对参加雪梨产业政策性保险的农业主体，
给予保费 90%的补助。

3
村集
体补
助

村集体（强村公司）流转种植云和雪梨的，
采取项目化形式补助。

按产业发展项目进行申报。

对村集体（强村公司）流转种植云和雪梨
的，每年给予 200 元/亩的补助，连续补助
3 年。

村集体或强村公司统一流转。 业主申请，乡镇（街道）审核，主管部门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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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补助

方式
政策内容 政策标准要求 备注

4
花粉
补助

对公共服务组织为农业主体提供花粉的，
给予一定比例的费用补助，补助比例每年
按照花粉市场价格浮动情况确定，当年补
助总费用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。

花粉活性率达 50%以上。

5
包装
补助

对使用云和雪梨公共品牌包装的，给予
60%的补助，单个主体最高补助不超过 10
万元。

统一使用云和雪梨公共品牌。 经主管部门认可的统一包装。

6
农机
补助

对购买农机具补贴目录外的雪梨生产实用
装备，给予 60%的补助。

运用到云和雪梨生产的实用型装备和设备。
经主管部门审核的运用到雪梨生产上的设备，
需提供购置发票。

7
其他
补助
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，扶持云和雪梨社
会化服务组织。

给予市场经营主体规模化示范基地相关设
施补助。

参照《云和县财政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云和县农业产
业项目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18〕
69 号）标准执行。

同一项建设内容，已得到县级以上（包括
产业兴旺 26 条政策）政策扶持的，按照就
高原则给予补助，不重复享受；本政策以
外符合《产业兴旺 26 条政策》补助范围的，
可参照《产业兴旺 26 条政策》执行。

注：上述扶持政策及实施办法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、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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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2-2024）
重点任务责任清单

序

号
任务

重点

举措
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

完成

时限

1

实施

扩量

提质

行动

扩大

种植

规模

新增云和雪梨种植面积 1万亩以上，其中 2022 年完成 3000 亩，2023 年完成 4000

亩，2024 年完成 3000 亩。同时，发动村级组织、经营主体和村民充分利用房前屋

后、园地荒地、村道田头等空间种植雪梨，扩大种植规模，确保到 2024 年云和雪

梨种植规模达到 2.2 万亩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发中心、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水利

局、各乡镇街道（排在第一位

的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

按照年

度计划

完成

2
加强

种质

保护

全面提升云和雪梨种质资源圃，加强对包山、贵庄等地雪梨古树、老品种的保护，

开展云和老雪梨核心特性基因鉴定研究，建立云和雪梨种质资源数据库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科技局、元

和街道
2022 年

3
加强优质种苗选育繁育，建立相对集中稳定的优质梨苗繁育基地 20 亩，通过定向

委托育苗等措施，逐步构建云和雪梨种苗自繁体系，实现我县雪梨种苗自繁自育。
县农业农村局、元和街道 2023 年

4
强化

技术

服务

建立云和雪梨花粉自制基地，完善提升二次套袋、平衡施肥、绿色防控等系列绿色

生态高效生产技术，加快云和雪梨优质高效技术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。加强与国家、

省、市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，创建云和雪梨省级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 5个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科技局 2024 年

5

发挥“云和师傅”技术优势，组建云和雪梨“专家库”和社会化服务专业组织，为

云和雪梨生产管理提供优质技术服务。开展“云和雪梨提质扩面大培训活动”，年

均培训 750 人次，实现全域、全产业链覆盖。

县供销联社、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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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任务

重点

举措
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

完成

时限

6

加大

农机

推广

新建和改造宜机化梨园 5000 亩，大力推广山地轨道、微耕机、修剪机等果园机械

化设施，推行无人机施肥喷药等机械化应用，建设机械化标准示范梨园 3个。依托

市场主体，成立云和雪梨产业机械化服务中心，提高机械化服务水平，雪梨产业机

械化率达到 80%以上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科技局、各

乡镇街道
2024 年

7

实施

品牌

育强

行动

制定

地方

标准

制定出台云和雪梨地方标准。 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

8

深化云和雪梨“肥药两制”改革，推行有管理制度、有管理人员、有生产记录、有

质量检测、有包装标记的生产管理标准。完善质量追溯体系，建立形成云和雪梨“五

有一追溯”的生产管理和质量追溯机制，云和雪梨安全质量追溯率 100%，标准化

生产率达 95%以上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 2022 年

9

培育

公共

品牌

着力培育做强“云和雪梨”公共品牌，建立统一标准种植、统一要求管理、统一品

牌营销、统一口径宣传的“四统一”品牌运营管理机制，将云和雪梨打造成为华东

地区乃至全国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质农产品品牌。提升云和雪梨“丽水山耕”

合作主体 10 家，SC 认证企业 3家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供销联社、

县市场监管局
2024 年

10

推动

示范

创新

鼓励村集体单建或联建、强村公司流转、市场主体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打造创新示

范基地，形成“村民土地出租（入股）—村集体（强村公司流转）种植—市场主体

承包经营—收益分配共享”共富模式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各乡镇街道 2022 年

11

重点打造雪梨种植规模 5000 亩以上的创新示范乡镇 2 个，种植规模 1000 亩以

上的集中发展重点村 3 个，300 亩以上集中连片示范基地 3 个，100 亩以上高

品质梨园 10 个，以云和雪梨为主题的云和师傅小微产业园 20 个以上。通过优

质品种更新、土肥培育、机械化应用等多重技术叠加，建成 10000 亩以上高品

质云和雪梨创新示范基地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浮云街道、元

和街道、凤凰山街道、崇头镇、

石塘镇、紧水滩镇、安溪乡

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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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任务

重点

举措
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

完成

时限

12

集成

数字

化应

用

聚焦数字赋能，以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为载体，打造“云

梨共富”服务应用。集成云和雪梨产业一张图、雪梨古树保护管理、梨园数字化管

理体系、云和雪梨云上认养、梨农补贴一件事等服务模块，推动云和雪梨全产业链

数字化发展。建成云和雪梨数字基地 10 个，云和雪梨数字化工厂 1家。

县大数据中心、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

13

实施

产销

对接

行动

做大

加工

产业

积极开发雪梨糖、雪梨膏、雪梨酒、雪梨果脯等雪梨系列产品，培育年产值 5000

万元以上的雪梨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1家以上。建立云和雪梨分拣中心，全面推行商

品梨分级包装，实现精选细分。加强雪梨冷藏保鲜、加工技术研发推广，延长果品

上市时间，增加附加值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科技局 2024 年

14 做畅

营销

市场

建设云和雪梨全产业链科创中心，引进有实力、有创意、有市场的国企或市场主体

入驻，着力打造集科技创新、主体培育、品牌经营、市场营销、价值创造于一体的

云和雪梨全产业链“主引擎”“孵化器”。

县发改局、县供销联社、县农

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
2023 年

15
鼓励强村公司、市场主体在重点城市设立营销窗口，与结对单位、重点企业开展订

单生产，创建云和雪梨零售一条街，不断开拓销售市场，确保产销有效衔接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供销联社、

县经合中心、县综合执法局
2023 年

16

做靓

雪梨

名片

云和雪梨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确定每年 9月份的第二周为“云和雪梨

文化节”，定期举办系列活动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

县文广旅体局
2022 年

17
充分发挥“山海协作”优势，在上海、杭州等大城市以及北仑、吴兴等结对地区定

期举办雪梨产品推介活动，全面提高市场、市民对云和雪梨的知晓度、接受度。
县经合中心、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

18
谋划发起筹建“中国梨种质资源保护联盟”，举办“中国梨种质资源保护论坛”，

提高业内话语权和对外影响力。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文广旅体局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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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任务

重点

举措
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

完成

时限

19

实施

梨文

旅融

合行

动

打造

雪梨

乡村

紧密结合雪梨产业发展和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带等布局，重点打造以小顺—安溪

雪梨乡村风景线为纽带，小顺、沈村、安溪 3个“红绿融合”雪梨乡村综合体为龙

头，梨庄、小顺、黄处、云岸、沈村、梅湾 6个雪梨特色乡村为支撑的“一线三体

六村”雪梨乡村共富示范带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石塘镇、元和

街道、安溪乡、雾溪乡
2024 年

20

厚植

雪梨

文化

积极开展“云和雪梨栽培系统”申报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”工作，推进云和雪

梨文化基因解码和转化利用，深入挖掘整理云和雪梨产业文化、共生文化、民俗文

化，全面梳理雪梨文化与红色文化、抗战文化、畲族文化、移民文化、木玩文化等

云和特色文化发展传承、互促共进的历史脉络、演绎路径、交融成果，打造云和雪

梨文化品牌，树起云和雪梨文化自信，为产业振兴提供文化力支撑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文广旅体局 2024 年

21

做精

雪梨

文旅

全面实施以“六个一批”为主要内容的雪梨文旅融合工程，即创建一批雪梨休闲观

光区（点）、培育一批雪梨主题民宿（农家乐）、打造一批雪梨文化展示窗口、建

设一批雪梨乡村节点、选树一批雪梨乡村营运师、培养一批雪梨文化传承人，形成

点线面、村景业、农文旅融合的乡村共富新业态，构建雪梨乡村共富大场景，打造

具有云和辨识度的乡村共富“金名片”。

县文广旅体局、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年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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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27日印发


